
九、加强协会学会的筹备和管理工作

（一）总会计师协会筹备组工作基本完成。经过 2 年多

的筹备，2002 年已经基本完成了协会成立的各项筹备工作。

到年底，协会筹备组收到自愿加入协会的会员包括政府部

门、大型企业集团、私营企业、中央在渝单位等 100 多个单

位的总会计师、财务总监、分管财务的领导、教育界专家等

代表132 名。重庆市财政局作了班子的推荐、报批等工作，

并积极与中国总会计师协会联系，取得多方面支持。

（二）加强对学会协会管理，严格相关制度。针对学会、

协会存在的财务问题，逐步改进管理方式，将属于行政性收

费的项目（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从业资格证书）纳入收

支两条线管理。市财政局会计处在会计学会、电算化协会每

年进行中介机构审计的基础上，主动请监察处对电算化协会

的财务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重庆市财政局供稿  冷湘执笔）

贵州省会计工作

2002 年，贵州省会计工作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

继续贯彻实施《会计法》，积极推动《企业会计制度》及各

项会计制度、准则的执行，做好会计委派制度试点工作，加

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完善会计人员管理制度，各项会计管

理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一、贯彻实施《会计法》

（一）巩固检查成效。为继续贯彻实施《会计法》，巩固

2001 年会计法执行情况大检查的成果，全省各级财政部门

对 2001 年度重点检查的单位进行了抽样复查，重点检查会

计信息的真实性和会计核算的规范化。从检查结果看，大多

数企业认真执行《会计法》，完善了单位内部控制制度，规

范地进行了会计核算。

（二）检查会计人员持证上岗。全省各级财政部门结合

会计证年检工作，对全省会计人员持证上岗情况进行了一次

全面的检查，初步摸清了会计人员的学历层次、技术职称、

学习培训等情况。同时，严格要求会计人员持证上岗，接受

新会计知识的学习。通过年检，对符合条件的会计人员换发

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三）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为促进各单位认真贯彻

实施《会计法》，全省各级财政部门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对

60 户地方医疗卫生机构、3 户地方金融企业和 17 户其他企

业进行了会计信息质量检查。通过检查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会计基础工作薄弱和会计核算不规范。查出资产不实

3 360万元，利润（结余）不实1 326万元。针对检查中存在

的问题，各级财政部门已责令限期纠正和规范，需追究法律

责任的，提请司法部门进行处理。

二、加强会计法规制度建设

（一）转发有关文件，做好调研工作。为保证各项会计

法规、制度的贯彻执行，省财政厅及时转发财政部下发的有

关会计法规、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和问题解答。对财政部有

关制度、准则征求意见稿，组织财经院校、中介机构以及国

有大型企业的专家和财会人员进行座谈，或采取问卷的形式

认真征求意见，并以书面材料及时反馈财政部。

（二）检查执行情况，加大宣传力度。根据财政部行政、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的规定，

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对有关行政事业单位和股份公司（包括上

市公司）执行制度、准则情况进行调查，督促部分企业积极

创造条件尽快执行新制度、新准则。同时，省财政厅加大对

新制度、新准则的宣传贯彻力度，帮助企业解决新制度执行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做好培训和解释工作。

（三）制定《企业会计制度》实施办法。按照财政部的

规定，省财政厅要求全省外商投资企业 2002 年必须全面执

行《企业会计制度》，各会计中介机构必须按《企业会计制

度》及相关准则的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 2002 年度财务报告

进行审计。对国有企业区别三种不同情况：经济效益比较

好、不良资产少的国有企业要求尽快执行《企业会计制度》；

经济效益一般、不良资产少的国有企业鼓励执行《企业会计

制度》；经济效益差、不良资产多的国有企业根据企业申请

或条件成熟时批准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对其他企业，要

求必须按规定进行清产核资，由会计中介机构出具审计报告

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方可执行《企业会计制度》。

（四）执行《企业会计制度》情况摸底。通过实地调查

和问卷调查了解到：外商投资企业除停业和破产清算的以

外，已全部执行了《企业会计制度》；国有企业尚未执行，

主要原因是：企业不良资产的处置和有关支出直接费用化对

利润影响较大；尚未出台有关国有企业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具

体办法，新旧账务衔接有难度；财会人员尚不熟悉《企业会

计制度》；有关跌价准备、减值准备的计提标准，财会人员

较难把握等。

（五）做好《企业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的师资培训。

为扩大《企业会计制度》实施范围，省财政厅 12 月举办了

全省《企业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师资培训班，培训内容

有：外商投资企业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办法、固定资产等 12

项会计准则和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办法，省直各行业主管

部门、各市、地（州）财政局、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点

的代表共 80 人参加了培训。

三、规范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2002 年，省财政厅制定了《贵州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实施办法》，要求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对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

实行制度化管理，将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同会计证年检换证

工作结合起来，规定会计人员必须加强会计法规、会计制度

的学习，每年必须参加不少于 24 小时的面授学习。结合预

算制度改革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要求，省财政厅制定

了 2002 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内容指导意见，区别不

同的行业规定了学习的主要内容：①所有单位都必须以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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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职业道德和财政部制定的有关单位内部控制制度为学习

的主要内容之一；②行政事业单位以经费支出、事业支出会

计核算办法、住房基金会计核算办法为学习的主要内容；③

一般企业以《企业会计制度》、相关会计准则及有关会计核

算办法为学习的主要内容，金融企业以《金融企业会计制

度》为学习的主要内容；④各部门、单位可以结合工作实际

在规定内容的基础上增加学习内容。在学习方式上，采取灵

活多样的形式，充分发挥各财经院校、各培训点的职能，并

不定期检查各培训点的教学设备、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使

会计人员尽快接受新知识，促进会计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四、指导会计委派制度试点工作

为进一步做好会计委派制度试点工作，省财政厅加强对

试点经验的总结和推广，不断完善试点办法。到年底，全省

共有 76 个地、县实行了会计委派制度，4 842个行政事业单

位进行了会计委派和会计集中核算。在委派形式上，主要推

行会计核算中心模式。全省已开展会计委派制度试点的地、

县中，有58 个地、县采取了会计集中核算，其中贵阳、安

顺、毕节、铜仁、黔南、黔东南、黔西南 7 个地、州均成立

了地级会计核算中心，将地直各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核算工

作全部纳入会计核算中心。主要做法是：①成立会计核算中

心，纳入集中核算的单位资金使用权、财务自主权不变，实行

“集中管理、统一开户、分户核算”；②取消纳入集中核算的单

位会计岗位及银行账户；③纳入集中核算的单位日常会计核

算、财务报告编制等工作统一由会计核算中心办理。

五、组团参加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

按照财政部要求，组成以省财政厅副厅长何文江为团长

的30 人分代表团参加了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通过学

习交流，增强了进一步做好会计工作的信心。

六、抓好日常工作

（一）推动全省会计工作电算化。①加强会计电算化培

训，2002 年全省共有50 124名会计人员参加了培训，并取得

会计电算化初级合格证书；②加强对培训点的监管，不定期

抽查各培训点的培训质量；③促进会计电算化的应用，2002

年根据单位申请，全省审查批准了 11 个单位实行会计电算

化。

（二）认真组织各项考评工作。①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2002 年全省报名参考21 577人，其中：报名参加初级考

试10 226人，报名参加中级考试11 351人。初级参考率为

56.3 % ，中级各科次平均参考率为 41.3 % 。初级考试合格

995 人，中级累计合格 972 人。②会计从业人员考试。省财

政厅组织了全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2002 年全省报名参加

会计从业资格证考试人员11 504人。③评审高级会计师。通

过组织有关专家、评审委员会对申请人员进行评定，2002

年全省有 9 人取得高级会计师资格。

（三）推进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2002 年通过对申请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单位进行严格考核评审，全省有 52 个

单位被确认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合格单位。

（四）做好会计从业资格证年检、换证工作。2002 年全

省共有51 683名会计人员进行了会计证年检，并取得了新的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贵州省财政厅供稿  宋平  潘昌福执笔）

云南省会计工作

2002 年，云南省会计工作以贯彻落实《会计法》，深化

会计制度改革为重点，以参加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为契

机，健全外部会计监管和内部控制机制，继续完善和巩固会

计委派制试点，大力开展会计诚信教育，充分发挥会计学会

的桥梁纽带作用，全省会计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被财政部

评为全国会计管理工作一等奖。

一、突出两个重点，大力规范会计工作秩序

（一）以会计执法检查为重点，规范会计工作。

1.检查与处罚相结合。为使《会计法》执法检查落到

实处，针对2001 年《会计法》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全

省加大处罚力度，特别是对单位负责人的处罚。在反复与被

检查单位核实违法违规事实和征求各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

上，2002 年，全省下达处罚通知 174 份（省级 36 份），罚

款127 万元，涉及补税208 万元，收缴预算外资金 22 万元。

对43 名单位负责人进行了处罚，个人罚款达12 万元。省政

府法制办将《会计法》执法检查的做法和经验向全省作了推

广，并授予省财政厅执法先进单位称号。

2 .常抓不懈，落实到位。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开展

2002 年 <会计法> 执法检查的通知》，省级和9 个地区对 11

个单位实施了重点检查，查出会计信息披露和利用会计政策

不合规、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内部会计控制薄弱等问题。

针对查出的问题，有关部门依法进行了处罚，并要求限期进

行整改，确保了检查工作扎实有效。

3 .深入调研，提高成效。省财政厅在全省组织开展云

南省《会计法》执行情况调查研究，采取问卷调查形式，调

查了364 户单位。调研内容包括学习、贯彻、执行《会计

法》情况，会计人员的法律意识、依法履职、法律责任情

况，会计监督实施情况等，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为

今后执法工作打下基础。

4.完善法规，确保落实。修订了《云南省会计条例》，

在强化单位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加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和内

部控制制度，定期开展《会计法》执法检查，明确会计人员

和会计机构的职责，开展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加大对违

法违纪问题的处罚等方面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二）以落实新准则、新制度为重点，规范企业会计核

算。
1 .抓培训，保落实。省财政厅为全省各级培训新制度、新

准则师资千余人，全省有10 万余名会计人员参加了新制度、新

准则的培训，为新准则、新制度的执行打下良好的基础。

2 .搞调查，摸情况。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组织对

<企业会计制度> 以及相关准则执行情况全面调研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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